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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捐贈中原大學會計研究所
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一、捐贈宗旨：
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(以下簡稱“安永”)為提升研究生學術研究水準及鼓勵品行良

好之中原大學會計研究所(以下簡稱“本系所”)在學學生努力向學及順利完成學業。經由
本系所主任推薦，特設置此獎助學金計畫，並委託本系所辦理及訂定注意事項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
（一）本系所碩士班一年級在學學生。
（二）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，且無記過處分者。
（三）大學學業成績系排名前 30%者。
（四）大學及碩士學期間，擔任社團幹部或學生組織幹部(學生會、系學會)或參與

校園相關活動經驗者。

三、申請時間：
申請人於第一學期期中考前，檢附下列資料向本系所提出申請。本系所初審後，將

本系所推薦名單郵寄至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人力資源部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將不受理。

四、獎助名額、金額及規範：
（一）每年有 2 位錄取名額，每位學生獎助金額為每年新台幣壹萬元整，事務所

通知獲獎學生後 60 日內給付。
（二）申請成功之學生即取得獎助學金資格，無須每年重新申請。獎助學金係指申

請成功後，往後須通過與安永 Mentor 的面談及評估後，即可每年持續獲得安
永獎助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，最多兩年。經安永 Mentor 評估通過者可獲得安
永審計服務聘僱資格。

（三）申請成功之學生，安永將安排一位資深同仁擔任其 Mentor，Mentor 會持續
提供學生生涯發展之建議，協助其在課業及生涯規劃上之引導與協助。
Mentor 與學生之面談，每學期須至少 2 次(期中及期末)，以確保 Mentor 了
解學生課業及生涯規劃之方向。

五、 應檢附資料：
（一）獎助學金申請表。
（二）系所主任聲明/推薦文件。(須經系所主任簽名)
（三）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張。
（四）經學校蓋章之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乙份。
（五）其他應檢附之證明資料。(如：社團幹部證明或社團活動照片等)

六、審核程序：
由本系所進行初審，並將相關資料寄交捐贈者指定單位或代表人進行複審(複審如有

需要將安排面試)，通過後決定之。

張宜歆
矩形

張宜歆
打字機
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開學日起兩週內

張宜歆
打字機
( 四 )  領有獎助學金之學生，受獎學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九小時。



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獎助學金申請表

基

本

資

料

姓名

相

片

年級 會計研究所 年級

學號

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

性別 男 女

身份證字號

聯

絡

方

式

行動電話 家用電話

常用信箱

(勿填學校信箱)

聯絡地址
縣市 市區鄉鎮 村里 鄰

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



檢附

文件
(V/X)

請按以下順序，以釘書機裝訂於左上角，完成後請在欄位前打勾。

獎助學金申請表。

系所主任聲明/推薦文件。(須經系所主任簽名)
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張。

經學校蓋章之大學歷年成績單影本乙份。

其他應檢附之證明資料。(如：社團幹部證明或社團活動照片等)
自

傳

1,500 字以內，內容應包含求學經歷、社團活動、課外活動之參與經驗、申請獎學金動

機、未來志向發展、錄取後在與 Mentor 的面談中希望獲得哪方面的建議與協助。

審

核

評

論

主任／導師 簽名：

審查欄

(由系辦填寫)
初審：□合格 □不合格

承辦人簽章(簽名或蓋章) _____________________

1. 證件不齊、資料不詳或內容有虛偽情事，視為申請無效。

2. 獎助學金相關活動須親自到場(如：獲頒獎助學金及 Mentor 面談等)，否則願意接受棄權處分。

3. 中原大學會計研究所基於「獎助學金申請」之目的，須蒐集您的「識別類、特徵類、社會情況、教

育、考選、技術或其他專業、財務細節」等個人資料，以在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期間及地區內，作為獎

助學金之審核、評選、必要聯繫及申請結果公告通知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

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

請洽【高愷佑助教，TEL: 03-265-5302 分機 5314，Email:cyac54896@cycu.edu.tw】。

申 請 人： （簽名） 民國 年 月 日

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使用

本事務所因管理作業需要，需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請詳閱下列事項：

1. 個人資料蒐集者： 本事務所及其所屬關係企業（以下合稱「安永」）

2. 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目的：安永就申請人所填具之個人資料，僅供安永於營運期間

內，執行人事管理作業及安永舉辦活動之通知與邀約、電子出版品寄送之目的

（以下簡稱「個資利用目的」）之蒐集、使用及處理。

3.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申請人之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生日、聯絡地址、聯絡電話、學

歷、電子郵件地址、緊急聯絡人姓名、緊急聯絡人電話。
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：安永及為達成個資利用目的而必須蒐集、使用或處理個人

資料之人。

5. 個人資料之利用方式：無論於申請人在學期間或畢業後，安永僅能依據前揭個資

利用目的範圍內作合理使用及處理。自安永蒐集時始至申請人意思表示停止使用

時止，不得移作其他目的使用。

6. 申請人權益：針對申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申請人得對安永以書面聲請之方式行

使下列權利：查詢、請求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、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

理、利用及刪除。

安永依據本條蒐集、使用或處理申請人個人資料係為安永達成管理目的所必須之程序，

若申請人不同意安永對申請人個人資料之蒐集、使用或處理，安永將無法進行相關必要

之管理或營運程序，故本契約將無法成立。若契約經雙方簽署生效後，申請人始請求安

永停止蒐集、使用或處理其個人資料，則本事務所有權立即終止本契約。

申請人知悉並同意上述個人資料蒐集、使用或處理之條款內容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請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




